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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宜蘭縣羅東鎮公所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宜蘭縣羅東鎮公所辦理111年度志工餐敘

採購案失當，案經法院審認涉犯公文書登

載不實等情，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；

另該公所主計室未能有效執行預算控管

及考核，監辦失當，亦有違失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本案經調閱審計部、法務部廉政署（下稱廉政署）、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宜蘭地檢署）、臺灣宜蘭地

方法院(下稱宜蘭地院)、臺灣高等法院、宜蘭縣政府、

宜蘭縣羅東鎮公所(下稱羅東鎮公所)等機關卷證資料，

並於民國(下同)113年7月19日及同年8月16日詢問羅東

鎮公所案關人員，經查該公所辦理111年度志工餐敘採

購案確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

理由如下： 

一、羅東鎮公所辦理「111年度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會

暨歲末聯歡活動外燴餐點採購案」，第2次餐敘邀請對

象並非志工團體，涉及不實核銷部分，乃鎮長指示主

任秘書研議辦理，嗣主任秘書逕行交辦行政室與社會

課主管等人員執行，案經法院審認非屬公務核銷範圍。

該公所相關主管明知其受邀人員資格存有疑義，仍指

示所屬賡續辦理，致部分職員涉犯公文書登載不實等

情，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；另鎮長、主任秘書等

人明知邀請對象非屬志工團體，仍執意為之，疑似涉

及詐取財物之刑事犯罪，亟待究明。又該公所為求審

計部調查順利結案，逕自通知主驗人承擔該筆餐費1

萬8,000元，便宜行事，允應一併檢討改進。該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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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採購案未按契約規定與代表會審議預算科目執

行，允宜加強機關人員採購訓練及廉政法紀教育，並

強化採購監督機制，避免再發生類似情事：

(一)相關規定：

1、預算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：「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

外，動用公款，……。」同法第59條規定：「各

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，應按各月或各期實際收

納數額考核之；其超收應一律解庫，不得逕行坐

抵或挪移墊用。」同法第62條規定：「總預算內

各機關、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，不

得互相流用。」

2、按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1款前段規定：「本法用詞

之定義如下：一、地方自治團體：指依本法實施

地方自治，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。」同法第14條

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為地方

自治團體，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，並執行上級政

府委辦事項。」同法第20條第2款第1目規定：「下

列各款為鄉（鎮、市）自治事項：關於財政事項

如下：鄉（鎮、市）財務收支及管理。」

3、次按宜蘭縣羅東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：

「本所置鎮長一人，綜理鎮政，指揮、監督所屬

員工及機關。」同條例第4條規定：「本所置主任

秘書一人，為幕僚長，承鎮長之命，處理鎮政。

置秘書、專員，受主任秘書之指揮、監督，掌理

法制、機要、動員、協調、核稿、鎮政諮詢、政

策規劃及新聞發布等事項。」

(二)審計查核報告關此內容重點摘要：

1、羅東鎮公所辦理111年度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

會暨歲末聯歡活動外燴餐點採購案，由金○餐廳

以新臺幣(下同)31萬9,500元得標承攬，每桌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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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4,500元預估 71桌，於111年3月20日舉辦，實

際使用桌數為55桌（含2桌素食）；嗣羅東鎮長吳○

○另以「共議教育議題」為由，將上開志工團體

活動剩餘之外燴餐點桌數席，於111年3月30日宴

請羅東鎮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鎮內中小學校

長，席開4桌。本案實際採購桌數共計59桌，每

桌單價4,500元，結算金額26萬5,500元，於111

年5月30日同意核銷支付予廠商。

2、羅東鎮公所辦理本案活動於111年3月30日在金○

餐廳宴請桌數計4桌，……，且前開日期亦與驗收

紀錄記載日期不符。契約規定履約期限與驗收紀

錄記載不符。

3、當天出席桌數計4桌，每桌餐費4,500元，其中1

桌為羅東鎮公所人員。

4、惟按宜蘭地院112年9月28日112年度選訴字第10

號刑事判決理由，壹、有罪部分，認定事實所憑

之證據及理由（三）載述，羅東鎮公所民政課110

年12月1日內簽所附之「人數清冊」，志工團體活

動之餐會所邀請之人員係經特定，該日餐會羅東

鎮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羅東鎮國中小學校長

等並受邀出席，顯見前開 「人數清冊」所載之

「貴賓」即非屬羅東鎮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羅

東鎮國中小學校長等人，復未列入前開人數清冊

內，故縱認羅東鎮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羅東鎮

國中小學校長之職務與志工有關連，仍非前開志

工團體餐會活動所得宴請之對象，則宴請羅東鎮

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羅東鎮國中小學校長之

餐費，即應不得以前開「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

會暨歲末聯歡活動外燴餐點」標案之經費核銷。

(三)本院約詢前詢問要點摘要：



4

1、民政課長朱○○(為本案主驗人)查復本院詢問要

點說明書表示：「採購契約明確性，契約變更時，

應有明文會議紀錄，且因時間急迫辦理契約變更

時，應有各有關單位陳述辦理契約變更之理

由。」

2、主任秘書蔡○○查復本院詢問要點說明書表示：

「本所相關主管人員需加強參與採購相關課程

及隨時更新採購新知，提升採購知識。本所會賡

續強化採購監督機制、……期能防範違失情事

再發生。」

3、鎮長吳○○查復本院詢問要點說明書表示：「本

事件應策進或檢討之處：『強化採購監督機制』、

『精進機關採購流程』等策進作為。要求採購課

室主管須持續精進。」「對本案之自我惕勵與期

許：加強參與採購相關課程及隨時更新採購新知，

提升採購知識。期能對自己建立正確法治觀念，

並強化知法守法、廉潔自持的意識，確保採購作

業符合法規程序，以有效防範違失情事再發

生。」

(四)本院約詢重點摘要：

1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採購契約是怎麼寫?本來是一次

餐敘，後來改成兩次餐敘，這樣的核銷是否妥適?

另外邀請校長與家長會，履約標的是否妥適?）

主計室主任游○○答：就契約規定，如果從一次

要分兩次，要事先辦理契約變更。另外符合契約

標的，就可以這樣履約。」

2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如果邀請標的不一樣能否核銷?

如果標的不對，這些人不是志工，學校也不是鄉

鎮市地方自治範圍。）主計室主任游○○答：會

請業務單位認定邀請的人，是否合於規定。監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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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，主計只審核書面資料。請的人是否合於規

定，是業務單位於履約管理來審核。」

3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3月30日的名單是誰報來的?）主

任秘書蔡○○答：是鎮長邀請的貴賓。民政課長

朱○○答：3月20日主要是民政課為大宗，多數

邀請是我們課轄管志工，所以那一天是我們處

理。……學校與家長會邀請的部分，不屬於民政

課的範疇。」

4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志工身分不是想當然爾，志工有

志工名冊，要依法訓練，有法定的定義。）鎮長

吳○○答：邀請志工團體，包括義消、義交、民

防、公所志工及愛心導護志工。因為家長會長團

體多是愛心導護志工成員。所以我們認為這些人

是我們所認定的服務在羅東鎮的志工。(調查委

員：家長會長團體，與愛心導護志工是不同定義，

不可能混淆。這個見解，連地院也不採納。)」

5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3月20日本來邀請70多桌，後來

沒那麼多人，才有3月30日的場次。3月30日的名

單，是否另外再擬具並邀請，不在初始名單內?）

主任秘書蔡○○答：當日還邀請包含民意代表與

里長，這些人也不是志工身分。」

6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那第二次4桌的受邀名單，是誰

邀的?有在一開始的名單內嗎?)民政課長朱○○

答：3月30日第二次名單我不清楚，一開始是人

事室是有打來要我納入，但被我擋掉，因為人事

室沒有志工團體，不具志工身分。後來就改行政

室要求要這剩下桌數，因為行政室有出經費，也

有所屬志工，由行政室自行跟餐廳訂。但什麼時

候辦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民政課佐理員邱○○(本

案承辦人)答：是行政室李○○小姐跟我接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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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室要用剩下的桌數。但辦理日期我不曉

得。」

7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這些人是志工?政風單位認為校

長、民代與家長會，算不算志工? )政風室主任丁

○○答：定義上來看，這些人不是志工。」

8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4桌是誰邀的?）鎮長吳○○答：

是朱課長來報告說有剩4桌，所以邀請校長、邀

請家長會長，透過公所經費支付。」

9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4桌邀請校長與家長會長，這樣

可以核銷?請主計與政風室說明。）主計室主任

游○○答：邀請身分不是主計室認定的。但這些

人身分可能會有疑慮；另外沒有做契約變更是不

行的。（調查委員問：首長可以臨時指示用剩餘

桌數，宴請這些人?）政風室主任丁○○答：如

果要用於校長這些人，應該是不行。」

10、「(調查官問：本案活動第一次簽辦作業，受邀

團體名單有家長會長與校長等人嗎?)民政課長朱

○○答：初始名單篩選與擬訂，是沒有這些人。

（調查委員問：是誰決定邀請第二次的人?是鎮

長還是主秘?）鎮長吳○○答：是我指示邀請校

長與家長會長，並請社會課承辦人連絡，她現在

是圖書館管理員黃○○。」

11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請問行政室趙主任，第2次的邀

請是非志工，您有在檢調偵查時陳述家長會與國

中小校長並非志工，所以不適合於3月20日與志

工一起舉辦?）行政室主任趙○○答：對。（調查

委員問：主秘有說與朱課長討論過可以邀請?）

趙○○答：蔡主秘有轉達已經與朱課長討論過，

並指示要使用這些剩餘桌數。（調查委員問：您

有跟朱課長確認過嗎?）趙○○答：沒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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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代表會審查預算是宴請志工的

預算科目，這樣宴請非志工人員，核銷可以通

過?）游○○答：法院判決也是這樣審認。如果

明知道非志工與非屬貴賓，這樣不能核銷。（調

查委員問：趙主任您的看法? ）行政室主任趙○

○答：我們是奉主秘的命令。主秘說3月30日要

用3月20日剩餘桌數，宴請家長協會跟校長。因

為行政室沒有立場去反駁主秘的口頭指示。」

13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民政課知道這件事嗎?）民政課

長朱○○答：一開始是人事室要求使用剩餘桌數，

但我拒絕，因為人事室轄下沒有志工團體。後來

是透過行政室李○○來溝通。（調查委員問：行

政室李○○你認為這些人符合志工資格嗎?）行

政室課員李○○答：行政室趙主任當面指示我，

聯繫民政課訂桌，我只負責訂桌。這些人字面上

看是不符合。我沒邀請，是社會課邀請。」

14、「（調查委員問：是誰指示邀請，邀請哪些人?有

指示邀請志工嗎?）社會課圖書館管理員黃○○

答：是社會課課長林○○指示我邀請羅東鎮內校

長，並請校長代邀家長會長。沒有指示邀請志工。

（調查委員問：有名單嗎?）黃○○答：沒有確

認名單。僅跟社會課長陳報可以來的校長。餐敘

當日我跟社會課長都有去當接待，當日連卸任的

家長會長都有來。（調查委員問：事後有審核餐

敘人員之相關書面證明或紀錄嗎?）黃○○答：

沒有，當日來的人，有些我也不認識。（調查委

員問：有內部簽呈嗎?）黃○○答：沒有簽呈，

只有口頭交辦。我只有相關LINE的聯繫。（調查

委員問：驗收紀錄這些蓋章的人，有去參加第2

次的餐敘嗎?）出席人員異口同聲答：都沒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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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、「（調查官問：倘若本件採分批辦理，應由何課

室主辦與驗收?因第2次餐敘，承辦與主驗都沒到

現場，亦無第2次餐敘相關書面資料確認，要如

何辦理驗收與審核?）民政課長朱○○答：依業

務屬性由社會課主辦，或是由實際執行訂桌之行

政室辦理。（調查官問：這1萬8,000元是誰繳回?

朱課長自掏腰包?這件案子是鎮長指示而導致，

公所沒有請鎮長自行處理?）朱○○答：因為是

收到公所轉達宜蘭縣審計室通知，並要求我要繳

回。」

(五)經核，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，係依據國民教育

法第48條第2項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7條規定訂定

之；而志工服務，係依照志願服務法之相關規範，

兩者法源依據不同。且查鄉鎮市公所自治事項權限，

尚不包含學校教育範疇。本案羅東鎮長吳○○將原

辦理志工餐敘之剩餘預算，指示主任秘書辦理第2

次餐敘邀請校長與家長會長，併予核銷使用。吳鎮

長雖於法院辯稱此為公所貴賓或家長會長多有參

與愛心導護協會亦為志工等語，然該解釋不被法院

採納外，且經本院約詢相關人等均證稱係主秘交辦

須邀請上開對象，均未告知邀請對象須排除未具志

工身分之人員，顯然為事後辯解之託辭。此舉與契

約履約標的不符，亦與原代表會審議通過之預算科

目1未盡相符，經法院審認非屬公務核銷範圍，洵有

違失。

(六)承上述，該公所辦理第2次志工餐敘涉及不實核銷

部分，其受邀對象為家長會長與校長，明知不符志

1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112年1月11日羅鎮民字第1110104158號函復：該所111年度總預算編有

「義消、義警及愛心導護協會秋節慰問品採購歲末業務檢討會費用」預算科目，計41萬

2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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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團體身分，然鎮長仍指示主任秘書研議辦理。案

件辦理當下，主辦單位民政課證稱上開人等未於初

始受邀範圍，第2次餐敘係主任秘書逕行指示行政

室與社會課主管等人員執行，且民政課均未受邀參

與第2次餐敘等異常情形。查該次餐敘亦無相關書

面辦理簽呈、擬定受邀名單與現場查驗資料，僅有

首長口頭指示交辦，過程堪稱草率；其民政課承辦

人與主驗人均稱並無受邀，故未至現場驗收，事後

亦未有他人查驗之相關書面資料，致無法書面驗收

確認，然為求順利結案付款，遂造成公文書登載不

實等情，經檢調起訴後方揭露該案過程。該公所主

任秘書、行政室與社會課主管等人員明知其受邀對

象資格存有疑義，仍指示所屬賡續辦理，案經法院

審認非屬公務核銷範圍，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，

另亦疑似涉及詐取財物之刑事犯罪。又該公所為求

審計部調查順利結案，輕率通知主驗人繳回該次餐

費，未循預算程序送鎮民代表會同意新增科目追加

預算用以核銷該筆1萬8,000元餐費、或尋求其他適

合預算科目核銷（如首長特別費）或由實際指示之

主管繳回該支出，便宜行事，顯有草率及未盡周延

之處，應一併檢討改進。

(七)據上，羅東鎮公所辦理「111年度志工團體年終業

務檢討會暨歲末聯歡活動外燴餐點採購案」，第2次

餐敘邀請對象並非志工團體，涉及不實核銷部分，

該公所相關主管明知其受邀人員資格存有疑義，仍

指示所屬賡續辦理，致部分職員涉犯公文書登載不

實等情，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，另鎮長、主任

秘書等人明知邀請對象非屬志工團體，仍執意為之，

疑似涉及詐取財物之刑事犯罪，亟待究明。又該公

所為求審計部調查順利結案，逕自通知主驗人承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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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筆餐費1萬8,000元，便宜行事，允應一併檢討改

進。該所辦理本採購案未按契約規定與代表會審議

預算科目辦理，預算執行失當，採購監督機制未盡

健全。另本院詢據案關當事人坦認本案採購執行若

干缺失且未依程序以書面辦理簽呈與查驗等資料

佐證在案，與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法)相關規定有

悖，亦有違失。有司允宜加強機關人員採購訓練及

廉政法紀教育，並強化採購監督機制，確保採購作

業符合法規程序，以有效防杜弊端，避免再發生員

工誤觸法紀類似情事。

二、羅東鎮公所主計室未有效執行預算控管及考核，並善

盡提供資訊責任，以協助機關業務推動及發揮支援決

策功能，洵有未當；其林姓主計人員亦未盡到採購法

賦予監辦之責，林員明知該採購案實則辦理2次，輕

率要求業務承辦人與主驗人須依契約規定，將驗收紀

錄等文件修正登載為1次辦理，以求契合形式規定方

予以審核通過付款。然此舉因未符合實際情形，肇致

業務單位承辦同仁遭受刑事訴究，主計人員監辦失當，

核有違失，亦涉及公文書登載不實共同正犯之嫌等情，

允應一併檢討其行政與刑事責任：

(一)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
1、第1條：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訂

定之。

2、第2條：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

分之一之採購，承辦採購單位於開標、比價、議

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應通知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指定之主（會）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

    前項有關單位，指機關內之政風、監查

（察）、督察、檢核或稽核單位。

(二)主計人員服務守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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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第1點：「主計人員應以廉潔守分自持，並本獨立

超然精神、公正熱誠態度，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

計業務，以發揮精確、效率之主計功能。」

2、第2點：「主計人員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業務，

應恪守相關法規，善盡規劃、管理及提供資訊責

任，以協助機關業務推動及發揮支援決策功

能。」

3、第3點：「主計人員辦理歲計業務，應審度政府可

用資源，考量國家整體、長遠利益，並強化預算

執行控管及考核，以發揮財務效能。」

4、第5點：「主計人員辦理會計業務，應主動協助作

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，並提供決策有用會計資

訊，以增進資源有效利用。」

5、第9點：「主計人員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業務，

應秉持良好的服務態度與各方加強溝通及協調，

並樂於接納建言、與時俱進，以提升服務品質及

主計人員整體形象。」

(三)民政課佐理員邱○○詢問要點說明書載以：「職承

辦本案於屢約管理及驗收過程中，因對採購法相關

規定未熟悉致受主計同仁誤導而拘於契約規定，致

發生疏失，……。」

(四)本院約詢重點摘要：

1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先請邱○○佐理員說明。)民政

課佐理員邱○○答：……，基於當時主計承辦人，

指示不能分兩次核銷，只能一次核銷，所以才變

更記載一次3月20日核銷。(調查委員問：主計室

知不知道實際就是有分兩次餐敘?知道兩次，主

計室還叫你們記載一次核銷?)主計室主任游○○

答：我當時只看紀錄，只知道一次核銷。我不清

楚當時主計林姓承辦人叫業務單位從記錄兩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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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成一次核銷。邱○○答：我一開始是記載兩個

時間，是當時主計承辦人林○○，他後來叫我改

成一次。」

2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主計主任您覺得林承辦人明知辦

理兩次，還叫他們改成一次核銷，這樣對嗎?)主

計室主任游○○答：如果是這樣，當然是不適當。

但我事先是不知道，後來聽人轉述才知道事情是

這樣。(調查委員問：林姓承辦人有受到任何處

分?)游○○答：沒有。」

3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主辦是民政課?)民政課長朱○○

答：計畫開始本來71桌，後來統計後改60桌。後

來只來55桌。民政課部分3月20日就履約結束了。

後續4桌，一開始驗收紀錄寫3月20日55桌，3月30

日4桌。後來就被主計室林○○退件，才改成3月

20日一次，而且不建議我們辦契約變更，因為期

程太緊湊。……主計林姓承辦人不允許事後作契

約變更。」

4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本案核銷的發票，請說明。)佐

理員邱○○答：承辦餐廳只開一張59桌的發票。

是驗收紀錄本來寫2次，3月20日辦理55桌、另3

月30日行政室4桌。林○○說這樣不能核銷，後

來只好改成1次59桌，原來的驗收紀錄，我就當

朱課長的面揉掉了。」

5、「 (調查委員問：原先驗收紀錄是寫辦理兩次

(55+4)，後來在林○○要求下改成1次59桌。林

○○有無這件事?)主計人員林○○答：我記不清

楚了。(調查委員問：請再確認有無此事。)林○

○答：我在法院也是陳述忘記了。(調查委員問：

請再確認當時發生的情形，是否有如邱○○所

述。)林○○答：我不是記得很清楚。民政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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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○○答：我記得某日當時是下午5時，林○○

拿這件驗收紀錄下來跟民政課溝通，原來的驗收

紀錄就被退件，由邱○○揉掉而作罷。林○○答：

我記得有退件，但過程我忘記了。」

6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游主任這樣可以嗎?明知兩次辦

理，但是做成一次驗收。主計可以明知道原來驗

收紀錄是正確的，但卻退件；然後明知與事實不

符的驗收紀錄，卻可以審核過關?)主計室主任游

○○答：如果發現跟契約不合，就會依法與依規

定去處置。但林○○與民政課這段討論過程，我

不知道。」

7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邱○○原本的驗收紀錄寫55+4(3

月20日55桌、3月30日4桌)，林○○說不行，退

件後來是否就改寫成59，這樣就審核通過，是否

有這件事?)主計人員林○○答：因為我請邱○○

依契約去釐清事實。(調查委員問：是否有像林

○○所述，請民政課去釐清事實?)邱○○答：沒

有這件事。確定沒有像林○○所述，請我釐清事

實。他請我改成一次59桌，這樣才符合契約就通

過了。林○○答：因依契約是採未分批辦理，所

以一看到驗收紀錄是寫兩次辦理(55+4)，我就退

件。」

8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所以林○○明知兩次辦理(55+4)

才是事實，還要求民政課改驗收紀錄為一次辦理，

共59桌，這樣就會准了?游主任這樣對嗎?) 主計

室主任游○○答：因為驗收紀錄與契約不符，必

須請業務單位修改。(調查委員問：實際情況就

是辦理兩次，第二次4桌可以用首長特別費或其

他預算科目核銷，為何明知驗收紀錄是不實，還

是可以審核通過?)游○○答：確實依委員所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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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要依法與依規定辦理。」

9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(提示驗收紀錄)，這件怎麼驗收?)

主計人員林○○答：這件採書面驗收。(調查委

員問：這件發票直接開一張59桌發票?)佐理員邱

○○答：對，餐廳開一張。原來驗收紀錄是寫成

分批辦理(55、4)，但契約是未分批辦理。所以

本來要辦契約變更，但因為已辦理完竣，主計室

不准辦契約變更。所以驗收紀錄改成一次辦理59

桌。」

10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林○○您明知道有2次辦理，寫

成1次辦理，這與事實不符，這樣也能通過? )主
計人員林○○答：當時原承辦人請假不在，核銷

時我才接手。我只看契約與書面紀錄，因為契約

與驗收紀錄不符。履約管理時我不清楚。」

11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主計室可以在明知事實與書面

紀錄不同，只要符合契約即可核銷?主計大可直

接跟業務單位說，這4桌就是不符規定，另找預

算科目核銷。)主計人員林○○答：我不會指導

業務單位一定要怎麼做才能核銷。只會請業務單

位依法依契約辦理修正，或是預算科目流用。民

政課長朱○○答：反對，林○○當時也沒這樣說，

他只叫我們寫成一次驗收。當時我也不知道第2

次是宴請哪些人，怎麼辦理科目流用。」

(五)經核，主計人員的主要核心任務之一為促進國家整

體資源之有效分配；亦即主計人員應負責國家整體

資源分配之歲計業務、執行預算控管及考核，促進

整體國家資源之使用效能。另主計人員辦理歲計、

會計及統計業務，應恪守相關法規，善盡規劃、管

理及提供資訊責任，以協助機關業務推動及發揮支

援決策功能。惟查，羅東鎮公所主計室未有效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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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控管及考核，促進整體國家資源之使用效能，

並善盡提供資訊責任，以協助機關業務推動及發揮

支援決策功能；其主計人員林○○亦未盡到採購法

賦予監辦之責，經本院約詢民政課承辦人與主驗人

均指摘林○○要求須將原驗收紀錄退件修正為1次

辦理，方能審核通過付款；且林○○於約詢時亦承

認存在退件情事，雖辯稱係因契約屬「未分批辦

理」，請業務單位釐清事實後修正；然該驗收紀錄

變更記載為1次辦理，嗣後林○○方於監驗欄位蓋

章，遂順利審核通過付款過程觀之，在在顯示，主

計人員明知該採購案實則辦理2次，卻輕率要求業

務承辦人與主驗人須依契約規定，將驗收紀錄等文

件修正登載為1次辦理，以求契合形式規定方予以

審核通過付款。惟此舉因未符合實際情形，肇致業

務機關承辦同仁遭受刑事責任訴究，主計人員監辦

失當，核有違失，亦涉及公文書登載不實共同正犯

之嫌等情，允應一併檢討其行政與刑事責任。

三、羅東鎮公所辦理該年度志工餐敘採購案，其民政課承

辦人邱○○佐理員及主驗人朱○○課長應於履約前

辦理契約變更，卻依林姓主計人員審核過程，於驗收

紀錄變更登載為1次辦理，使其符合該採購案一次性

履約之規定，以求順利結案付款。然此舉涉及不實更

改公文書，業經宜蘭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在案，雖有損

公務人員及政府形象，惟其情可憫，且已受到相關刑

事判決與行政懲處在案，該公所後續應促其所內人員

引以為鑑，勿再重蹈覆轍：

(一)相關規定：

1、刑法第213條：「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

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

16

2、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3款：「採購人員不得

有下列行為：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。」

(二)事實經過情形及司法偵審結果：

1、據宜蘭地檢署起訴書(111年度選偵字第1、10、11

號)，緣於110年12月間，羅東鎮公所民政課援例

辦理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會暨歲末聯歡活動

（下稱「志工團體活動」），由佐理員邱○○承辦

並擬簽會同羅東鎮公所各課室簽註經費數額、預

算科目及參加人數清冊等，經羅東鎮公所主任秘

書蔡○○代羅東鎮鎮長吳○○決行後，交由行政

室課員李○○辦理採購流程2，由金○餐廳以31萬

9,500元得標承攬，每桌單價4,500元預估71桌

（開桌65桌、預備桌6桌），原預定於111年1月15

日履約執行，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延至111

年3月20日18時舉辦，出席人數較原本估計減少

許多，當日實際使用桌數為55桌（含2桌素食），

其餘桌數則暫請金○餐廳存菜保留（俗稱：寄

桌）。嗣再由吳○○指示蔡○○，將上開志工團

體活動剩餘之外燴餐點桌數席，宴請羅東鎮家長

會長聯誼會成員及鎮內中小學校長。吳○○在九

合一大選為尋求連任，於111年3月30日在金○餐

廳宴請非屬志工團體，吳鎮長還親自於餐廳門口，

贈送與會者每人1瓶「Shaka islands羣島水果紅

酒」(價值約980元)3，而民政課長朱○○、邱○

○為能符合該一次性履約之規定，涉嫌篡改公文

2 辦理標案案號：110118、標案名稱：「111年度志工團體年終業務檢討會暨歲末聯歡活動外

燴餐點」之勞務類「提供食物服務」採購案招標、審標及決標、簽訂契約書等。
3 另羅東鎮長公務車駕駛魏○○於111年3月30日下午則至羅東鎮竹林里里長黃○○住所，載

送黃○○無償提供之紅酒至金○餐廳貴賓廳，交由趙○○(行政室主任)及李○○(行政室課

員)將「Shaka islands 羣島水果紅酒」裝入印有上揭字樣之黑色燙金紙提袋內，餐敘後被

告吳○○本人則親自在餐廳門口贈送每位與會人員前揭水果紅酒各1瓶。(宜蘭地院112年度

選訴字第10號判決書，頁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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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，邱員將「履約期限」及「完成履約日期」記

載成「111年3月20日」，並在記錄及協驗人員2欄

位簽名，再交由朱○○在主驗欄位簽名，涉犯刑

法第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，案經宜蘭地

檢署檢察官一併提起公訴。

2、宜蘭地院以朱○○、邱○○均共同犯公務員登載

不實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。均緩刑貳年，

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，並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

日起壹年內，各向公庫支付5萬元及均接受法治

教育課程貳場次（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）。

3、臺灣高等法院判決違反選舉罷免法案件上訴駁回

(112年度選上訴字第26號)：

宜蘭地檢署檢察官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案件，不服宜蘭地院一審判決，提起上

訴，臺灣高等法院判決：上訴駁回。

(三)審計部核復羅東鎮公所應予以行政課責4：

1、查朱○○及邱○○2員均犯刑法第213條之公務員

登載不實罪，雖已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，緩刑

2年，惟2員明確違反採購法及契約規定，請依據

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、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予以適

當之行政課責。

2、本案既經地方法院判決認定，羅東鎮公所於111

年3月30日宴請羅東鎮家長會長聯誼會成員及鎮

內中小學校長之餐費，不得以該標案之經費予以

核銷，相關經費請查明追繳。(詳如該部臺灣省

宜蘭縣審計室審核本案辦理情形表，附卷)

(四)羅東鎮公所坦認本案涉案人員驗收程序未臻完備，

4 審計部113年6月12日台審部覆字第1130002917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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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有疏失5：

1、本案相關涉案人員及相關主管人員需加強參與採

購相關課程及隨時更新採購新知，提升採購知識。

2、本案承辦人及主驗人於驗收程序未臻完備，核有

疏失；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

依考績法，經移送公所考績會，各別核定申誡一

次。

3、時任民政課長朱○○於案發後調離主管職，時任

承辦人邱○○由課室內工作調整至辦理里幹事業

務。

4、另本案於111年3月30日席開4桌由公所支付之金

額計1萬8,000元，於113年3月15日(羅鎮規字第

1105807號)繳回鎮庫在案。

(五)相關主管機關亦認定羅東鎮公所經辦過程洵有疏失：

1、查據宜蘭縣政府復稱6：

（1）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3款規定：「採購

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

購」，本案承辦人邱員及主驗人朱員於驗收程

序未臻完備，核有疏失。

（2）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：公所針對本案之疏失

部分，除追究疏失人員之行政責任及追繳回1

萬8,000元外，併採行相關策進作為，後續並

將持續辦理各項策進作為，期能建立同仁正確

法治觀念，並強化知法守法、廉潔自持的意識，

確保採購作業符合法規程序，以有效防範違失

情事再發生。

2、廉政署查復本院表示，機關人員法治觀念不足，

5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113年6月6日羅鎮民字第1130009127號函。
6 宜蘭縣政府113年6月3日府政查字第1130083183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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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覈實辦理驗收程序7： 

（1）案發機關人員為核銷順利如期完成而便宜行事，

製作不實公文書，未覈實辦理驗收程序，應強

化機關人員之法紀教育及觀念。

（2）本案羅東鎮公所民政課承辦人邱○○及時任課

長朱○○，於驗收過程核有疏失。

（3）本案羅東鎮公所除追究疏失人員行政責任及追

繳1萬8,000元費用外，已採行相關檢討策進作

為。

(六)本院約詢前詢問要點摘要：

1、詢據民政課長朱○○對起訴書及判決書所載內

容，均表同意；接獲本判決書，自己內心堅信任

何行政程序皆須小心謹慎，絕不再犯；未來公務

生涯一切以奉公守法為要，期許自己不可便宜行

事，……。不可怠惰8。

2、詢據佐理員邱○○對起訴書及判決書所載內容，

均表認同；今後將加強參與採購法相關課程及隨

時更新採購知識，提升個人採購法相關本職學能
9。

3、詢據主任秘書蔡○○認為本案承辦人及主驗人於

驗收程序未臻完備，核有疏失；經移送該所考績

會，依法各分別審定申誡一次，以示警惕；時任

民政課長朱○○於案發後調離主管職，時任承辦

人邱員調整至里幹事業務；本案相關涉案人員需

加強參與採購相關課程及隨時更新採購新知，提

升採購知識10。

7 廉政署113年6月28日廉政字第11300345630號函。
8 113年7月9日，朱○○詢問要點說明書。
9 113年7月9日，邱○○詢問要點說明書。
10 113年7月8日，蔡○○詢問要點說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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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詢據鎮長吳○○表示，要求採購承辦人員及課室

主管須持續精進、隨時掌握採購新知；採購人員

應廉潔自持，熟諳採購契約內容，落實執行契約

規定，以減少爭議，促使廠商如期如質完成契約，

如遇有缺失事項應即時更正11。

(七)本院約詢重點摘要：

1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羅東鎮公所辦理111年志工團體

餐會違失，法官已經有判決，監察院想對行政違

失再作瞭解。案情不複雜，餐會分成兩次辦理，

3月20日邀請志工，與3月30日邀請學校家長會與

校長，這兩個對象能否用同一採購科目核銷；另

外就是核銷驗收紀錄只寫3月20日完成本案。先

請邱佐理員說明：對採購法相關規定未熟悉，致

發生疏失等細節?)佐理員邱○○答：我是第二次

辦理這個案件，我對採購法不熟悉，原定日期碰

到疫情所以延後，不知道要辦理契約變更，也疏

於注意契約規定採未分批辦理，所以才變更記載

一次3月20日核銷。」

2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採購契約是怎麼寫?本來是一次

餐敘，後來改成兩次餐敘，這樣的核銷是否妥適?)

主計室主任游○○答：就契約規定，如果從一次

要分兩次，要事先辦理契約變更。」

3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剩下的4桌邀請校長與家長會長，

這樣可以核銷?)主計室主任游○○答：……；沒

有做契約變更是不行的。主任秘書蔡○○答：應

該要做契約變更。政風室主任丁○○答：因為首

長只會交代事情與目標，不會指示如何辦理，承

辦人要有能找到合法的方式，合法的路徑來辦

11 113年7月9日，吳○○詢問要點說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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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」

4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預算繳回1萬8,000元是朱課長的

錢?)民政課長朱○○答：是，還有罰金5萬，共

計6萬8,000元；還有自費負擔律師費7萬5,000元；

還有保護管束2年。佐理員邱○○答：我也繳納

罰金5萬；還有自費負擔律師費7萬5,000元；還

有保護管束2年。」

(八)經核，羅東鎮公所辦理該年度志工餐敘採購案，其

採購契約條文記載為未分批辦理，該公所承辦人民

政課邱○○佐理員及主驗人朱○○課長，未及於履

約前辦理契約變更，方能分次履約，卻依林姓主計

員審核過程，於驗收紀錄變更登載為1次辦理，使

其能符合該採購案一次性履約之規定，以求順利結

案付款。然此舉涉及不實更改公文書，業經宜蘭地

院判處罪刑確定在案，洵有損及公務人員及政府形

象。上開違失，有宜蘭地檢署、宜蘭地院相關書類、

審計部、廉政署、宜蘭縣政府、羅東鎮公所查復本

院書面報告、邱、朱二員懲處、調職令、該公所繳

回收據等資料附卷足憑，詢據相關人員亦坦認前開

違失，有本院詢問筆錄在卷可稽，惟此二人情有可

原，其情可憫，且已受到相關刑事判決與行政懲處

在案，該公所後續應促其所內人員引以為鑑，勿再

重蹈覆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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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綜上所述，該公所辦理111年度志工餐敘採購案，

第2次邀請對象並非志工團體，案經法院審認非屬公務

核銷範圍，致部分職員涉犯公文書登載不實等情，影響

政府形象；另機關首長等明知邀請對象非屬志工團體，

仍執意為之，實屬不當；又該公所為求審計部調查順利

結案，逕自通知主驗人承擔該筆餐費1萬8,000元，便宜

行事；且該公所主計室林姓人員亦未盡到採購法賦予監

辦之責，明知辦理2次，卻輕率要求須符合契約形式規

定，方予以審核通過付款，然此舉因未符合實際情形，

肇致同仁遭受刑事訴究，監辦失當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

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

送移送內政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王幼玲

　　　　　蔡崇義


